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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司法》自 1993 年出台，先后历经 2次大修和 4次修正，分别是 2005

年与 2023年 12月的 2次修订，1999年、2004年、2013年和 2018年的 4次修

正。2023年 12月 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

《公司法》，自 2024年 7月 1日起施行。在注册资本方面，新《公司法》完善

了认缴登记制，增加了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等制度。 

一、新《公司法》仍为认缴登记制 

根据新《公司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在设立公司之初，除法律、行政法规

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另有规定外，创业投资者可以无需缴

纳出资；同时，按照新《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时，股东也可无需缴纳新增资本，《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有限责任公

司新增认缴注册资本应当五年内缴足，这在本质上与 2013年《公司法》有关认

缴登记制的规定并无差别。 

与 2005年《公司法》实缴登记制相比，新《公司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所不同：一是首期出资比例，2005年《公司法》要求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

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 20%，新《公司法》并无此要求；二是最低注册资本，

2005年《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新

《公司法》并未规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三是验资要求，2005年《公司法》规

定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新《公司法》

并无验资要求。 

综合以上，从实质看，新《公司法》的规定仍是认缴登记制，不是实缴登记

制。 

二、新《公司法》引导创业者理性确定认缴出资额 



新《公司法》为盲目投资者上了“紧箍咒”，第四十九条明确，股东未按期

足额缴纳出资应当向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五十条规定了有限公司发起人股

东间出资义务的连带责任。新《公司法》规定 5年是最长缴资期限，能够引导真

正的创业投资者理性、合理确定认缴出资额，在投资运营过程中，股东实际缴纳

出资期限可能是 5年，也可能会更短，股东若在 5年内按期足额缴纳出资，就不

会承担新《公司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未按期缴纳出资对公司的损失赔偿责任，

以及第五十条规定的因出资不足导致的连带责任。 

同时，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

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该条款明确了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制度，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可能

随时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这样规定必将引导创业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理性、

慎重确定认缴出资额，避免自身因认缴出资额过大导致承担无法承受的出资责任，

可有效杜绝“空壳公司”“皮包公司”，使市场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社

会持续稳定发展。 

三、新《公司法》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 

毋庸置疑，2013年《公司法》推行认缴登记制，降低了创业门槛，极大激

发了投资热情和活力，提高了股东资金使用效率，并在推进公司治理现代化、夯

实经济发展微观基础、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实践中产生

了盲目认缴现象，认缴期限过长（有的上百年），认缴数额过大（有的超千亿元），

随意延长出资期限，任意增资，有悖于客观常识，有的滥用股东期限利益，不按

期足额缴纳出资，对债权人利益造成了侵害。 

2023年新《公司法》最长 5年缴资期限的规定，不是在走 2005年《公司法》

的回头路，不是倒退，而是回应社会关切对认缴登记制作出的重大调整和完善，

对维护稳定的经济秩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若缴纳出资期限没有限制，注册资本

仅是股东对公司的承诺，可能会成为空头支票。从本质看，注册资本对公司而言，

对内是其运营的基础，对外则是公司清偿能力、维护债权人权益的重要保障。新

《公司法》积极引导股东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认缴出资数额，规定最长 5年缴



足，债权人行使债权时，可通过采取冻结公司账户资产等方式实现其权益，增强

了债权人对注册资本的信赖。 

此外，新《公司法》强化了公司自主公示义务。根据新《公司法》第四十条，

公司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和实缴的

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

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十条进一步明确，公司应当按照公

司法第四十条规定自信息形成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将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

额、出资方式、出资日期，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以及公司股东或者发起人的股

权、股份变更等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向社会公示。新《公司法》

第二百五十一条明确了未按规定公示有关信息或者不如实公示有关信息的法律

后果。有限公司实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虽不属于法定登记（备案）事

项，但对提高交易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新《公司法》强化公司对上述事项的公示

义务，有利于引导股东履行第一责任人出资义务，督促股东按期足额缴纳出资，

有利于提高交易相对人获取信息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交易安全。 

 


